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
项目实施协议书
委托方(甲方)：       （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承担方(乙方)：               县人民政府
起止年月:      年    月至    年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制
二〇〇九年八月
为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加强农技推广工作，促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提升农民科学种田水平，实施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经双方协商，签订本协议。
一、甲方（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职责及任务
（一）按照农业部、财政部的要求，组织示范县的遴选和推荐，审核示范县实施方案。

（二）负责指导示范县开展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

（三）加大对示范县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筛选与推广、科技示范户培养、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农技人员培训、条件建设等方面的投入。

（四）负责工作协调，开展工作督导，落实扶持政策，总结和推广示范县的工作经验。
二、乙方（县级人民政府）主要职责及任务

负责本县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通过进一步明确职能、设置机构、理顺体制、完善机制、加强建设、提升素质、强化保障等措施，实现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有明确的工作职能、有规范的运行制度、有优良的推广队伍、有稳定的经费保障、有必要的工作条件。
（一）创新管理体制。明确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公益性定位，加强农技推广的公益性职能。科学选择推广机构的设置方式，强化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的管理和指导责任。科学核定并落实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人员编制，确保公益性职能的有效履行。
（二）建立工作制度。建立农技人员聘用制度，采取公开招聘、竞聘上岗、择优聘用等方式，选择有真才实学的专业技术人员进入农技推广队伍，逐步实行农技推广资格准入；建立农技推广责任制度，明确农技人员的服务区域、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建立农技人员工作考评制度，实行县级业务主管部门、管理单位、服务对象三方共同考核，农技人员的工资报酬、晋职晋级、业务培训等与考评结果挂钩；建立农技人员培训制度，根据不同需求，开展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实施农技人员学历提升，提高基层农技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建立多元化推广服务机制，鼓励和支持农业院校、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开展农技推广服务。 
（三）加强经费保障。将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人员经费和履行职责所需工作经费要纳入财政预算，使基层农技推广工资有保障，工作有经费。
（四）加强条件建设。积极争取基本建设投入，强化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业务用房建设和设施设备、交通工具等的配备。

（五）加强科技示范户培育。在本县遴选不少于1000个科技示范户，遴选100名左右技术指导员和组织专家对其进行专门指导，提高其生产技能和发展水平，增强辐射带动能力。通过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周边农户，促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
（六）加强试验示范基地建设。围绕优势农产品和特色产业发展需要，创新工作机制，依托现有条件，加强乡镇农业科技试验示范条件建设。每县建设乡镇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不少于10个。

（七）开展农技人员培训。建立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制度，采取异地研修、县乡集中办班和现场实训等方式，对基层农技人员开展知识更新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每县开展集中培训的人数不少于100名。

甲方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乙方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